






金自然资〔2021〕1号

金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成立档案鉴定、销毁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中心所，机关各科室、各直属事业单位：
为提高我局档案工作管理科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档案鉴定、销毁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成员具体名单如下：
组  长：孙传逊  
副组长：华庆军   应启亚   潘万余   郭庆华   
薛  源   吴承东
成  员：王洪霖   纪传宝   倪才宽   陆  兵  
李  标   冯  兵   任明霞   张  青 
        郭  刚   付九标   郭先海   周建华   
王庆波   龚坤香   陈  军   邹建平   
万宝春   朱宝军  潘  森  杨中春  倪  明   韩玉翠      张  英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局档案室，韩玉翠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特此通知。


金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1年1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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